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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民宗办复〔2018〕1号                  签发人：郭春荣 

对陇川县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第18号提案的答复
马万生 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把户撒乡隆光村老马寨建设成为边疆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根据《陇川县创建边境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实施方案（2017—2020年）》要求，我县到2019年底，须将全县90%以上的乡镇、党政机关、军营创建为县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70%以上的村（社区）、重点企事业单位创建为县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因此，你提到的把户撒乡隆光村老马寨建设成为边疆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也是在全县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的范围内。
在此感谢您对我县民族宗教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希望你今后一如既往继续关注和支持我县的民族经济发展工作。

陇川县民宗局（印章）

2018年4月3日

联系人及电话：管能胜   电话13988206674
抄送：县政协提案委，县委督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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